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22, 12(6), 1761-1774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6202   

文章引用: 邓婕. 新形势下中国平台经济治理的政策困境与发展向度研究[J]. 可持续发展, 2022, 12(6): 1761-1774.  
DOI: 10.12677/sd.2022.126202 

 
 

新形势下中国平台经济治理的政策困境与发展

向度研究 
——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分析 

邓  婕 

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2年10月22日；录用日期：2022年11月21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30日 

 
 

 
摘  要 

平台经济治理是指在新形势下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所塑造的生态系统中，以治理的实践科学设计平台经济

活动的规则与激励机制的一种制度创新活动。本文以政策网络理论为基础，结合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三

个阶段，归纳出科层型网络、委托型网络、多元主义网络三种平台经济治理的政策网络类型及其相应特

征。进一步通过梳理各阶段行动主体的网络互动关系和平台经济治理行为，剖析三种政策网络下治理主

体的互动问题，并根据其运行机制特点，分别与英、美、欧盟的平台经济治理策略进行比较，从而针对

中国平台经济的未来走向提出适合中国本土的治理策略，以期为中国营商环境的深入发展从平台经济治

理的角度提供一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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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tform economic governance refers to a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ctivity that scientifically de-
signs the rules and incentive mechanisms of platform economic activities with the practice of go-
vernance in the ecosystem shap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platform econom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Based on the policy network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three stages of China’s platform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olicy network types and corresponding cha-
racteristics of three platform economic governance types: bureaucratic network, entrusted net-
work and pluralist network. Furthermore, by sorting out the network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nd 
platform economic governance behavior of actors at each stage, the interaction of governance ent-
ities under the three policy networks is analyzed, an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op-
erating mechanisms, they are compared with the platform economic governance strategi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so as to put forward governance 
strategies suitable for China’s local government for the future trend of China’s platform economy,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le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atform economic governance for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China’s business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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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头部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崛起，中小平台企业成长加速，越来越多的行业呈现平台引

领新特征，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态势迅猛。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指出要“坚持包容审慎监管，

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成长”。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

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着力推进监管理念和监管方式创新，支持平台经济新业态成长，

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2021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强调，要明确新形势下推进平台

经济治理的战略意义，坚持平台经济发展和规范并重，营造国家竞争新优势。2022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

中央网信办等九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到，要遵循市场

规律，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建立健全规则制度，优化平台经济发展环境。这些

制度建设为平台经济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助推平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2. 文献回顾 

伴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迈向平台经济治理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新节点，平台经济治理政策也

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埃文斯(2018)将平台定义为聚合资本和社会关系的新型组织[1]，指出其

在推动根本性和全球性秩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帕克(2017)指出平台经济治理推动国家治理在数字转型方

面的制度调适，并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方面[2]。正因如此，在疫情肆虐加剧全球撕裂的背景下，中

美欧几乎同时掀起了平台经济治理风暴，它席卷了电商、搜索引擎乃至社交媒体各个领域，从脸书的剑

桥分析丑闻到法国对以谷歌为首的技术巨头开征数字税，再到蚂蚁金服的上市风波，大型平台正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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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冲击传统市场治理、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作为回应，从美国的《永久性互联网免税法案》到中国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再到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各国相继围绕

数据保护、信息管理、市场竞争和税收立法等方面调节数字经济生产、数字社会关系与数字财富分配。

换言之，以平台经济治理为媒介，全球正在数字转型所驱动的制度演化中形成“数字主义的多样性”。 
面对新的危机和挑战，我国平台经济治理政策呈现什么样的特征？在政策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平

台经济治理的发展方向在哪里？本文立足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现实语境，基于政策网络模型对我国平

台经济治理相关政策加以梳理分析以回答上述问题，并试图从系统性和多元性的角度出发，展望未来网

络平台经济治理的重点，以期重塑网络平台的公共价值与创新底色。 

3. 基于政策网络理论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运行分析 

与平台经济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相比，平台经济治理实践才刚起步，学术界关于平台经济治理的理

论研究也处于初步阶段。戴勇和刘颖洁(2022)将平台经济治理分为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外部治理侧重于

政府监管、平台责任以及垄断与不当竞争等问题，内部治理主要探讨核心企业通过不同的策略来协调与

管理平台生态系统的成长与扩张[3]。王震宇和张晓磊(2021)认为平台经济治理是对平台在数据运营、信

息管理和企业市场竞争三大关键领域的政治调适，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国家治理体系和政治制度的变迁

[4]。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平台经济治理是指在新形势下平台经济迅速发展所塑造的生态系统

中，以治理的实践科学设计平台经济活动的规则与激励机制的一种制度创新活动。 

3.1. 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网络的主体分析 

政策网络是分析复杂政策过程的新视角(Börzel, 1998)，也是揭示政府部门间复杂关系的新工具[5]。
按照罗德·罗茨的研究，政策网络共有五种类型，而这一分类比较符合我国平台经济治理政策中所形成

的各种网络关系[6]。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网络中涉及的主体在宏观层次应包括：国务院、商务部、工业和

信息化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在中观层面上，包括一些地方政府；在微观层

面上主要包括平台企业、行业组织、专家学者、企业成员以及大众传媒等。按照罗茨分类，可以将平台

经济治理政策网络中的各主体归置于以下五类网络之中(如表 1)。 
 

Table 1. Policy network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latform economic governance 
表 1. 平台经济治理的政策网络类型及其特征 

网络类型 网络主体 网络特征 依赖方式 

政策网络 国务院、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 成员稳定、范围有限 垂直双向依赖， 

有限的平行意见 

专业网络 政府部门的相关专业人员，各高等院校、 
研究所主攻平台经济发展方向的学者 成员稳定、范围有限 垂直双向依赖， 

有限的平行意见 

府际网络 各地方政府 成员固定、范围有限 垂直双向依赖， 
广泛的平行意见 

生产者网络 平台型企业 
平台企业从业人员、平台用户 成员流动 有限的垂直双向依赖 

议题网络 (消费者)、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 
大众传媒等 成员众多，不稳定 有限的垂直双向依赖 

3.1.1. 政策高位推动者——政策社群 
主要包括国务院、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居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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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政府部门。它们主要基于社会公平的角度，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规定政策的方向和准则，并

通过制度整合来保证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政策网络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 
2019 年 2 月 12 日，商务部、科技部等 12 部门发布了《关于推进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平台经济的指导

意见》，指出要培育构建平台生态、激发市场活力，加强分类引导，促进产业融合，形成适应现代化经

济体系要求的商品流通体系，更好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9 年 8 月 1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培育平台经济新业态，优化市场准入机制，创新市场

监管方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平台参与者权益，强化法制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夯实发展基础。

2021 年 2 月 7 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2021 年 12 月 24 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

指出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尊重和适应市场规律和平台企业发展规律，营造良好平

台经济营商环境，将平台经济培育发展成为国家竞争新引擎、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动力。这些文件都具有

高度的指导意义，它们推动政策网络中的其他主体感知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最新动向以及要求并按照文

件进行下一步行动。在政治势能的推动下，各地方政府以及相关平台经济主体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有序有

效开展平台经济营商环境建设工作。 

3.1.2. 政策规划建议者——专业网络 
主要指专家学者，既包括政府部门的相关专业人员，也包括各高等院校、研究所主攻平台经济发展

方向的学者。他们凭借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对政策环境及政策执行中的掣肘进行了解和分析，为政府

部门提供科学的参考意见。 
目前，专家学者们对于平台经济治理的探讨主要集中在治理逻辑、治理困境和治理路径方面。在治

理逻辑方面，李韬和冯贺霞(2022)以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为出发点，研究了平台经济市场逻辑、价值逻

辑与治理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平台经济治理应该在协同治理指导下平衡好发展与规范之间的关系

[7]；王震宇和张晓磊(2021)比较了中英美三国的平台经济治理制度模式，探索性地提出了平台经济治理

模式的跨国比较分析框架，并构建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平台经济治理制度变迁动力模型，为中国新时期应

对中美竞争的战略选择与制定提供借鉴[4]；许多奇(2021)研究了平台经济治理的私权逻辑与公权干预之

间的关系，强调通过自我治理、外部治理、协同治理和问责救济等多元化制度创新，达成“私权力”网

络平台数据治理与公权力介入机制之间的动态平衡[8]。在治理困境方面，孙逸啸(2021)从网络平台的自

我规制出发，指出算法媒体平台天然的逐利属性决定了其掌握的私权力会逐渐膨胀，并不断挤压甚至减

损其他主体的权力(利)，因此导致了平台经济发展存在平台规则设定越位、“多重角色”之间的冲突等实

践困境[9]；李志刚和李瑞(2021)基于协同创新理论视角，探讨了平台经济治理框架构建和完善路径，揭

示了在共享型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相伴而生的主体责任不明晰、反馈渠道不畅通、法律制度不健全等治

理困境[10]；宋笑楠(2021)通过研究政府对网络直播平台的治理措施，分析了当前政府在治理网络直播平

台时面临着力所不逮、网络直播平台权力扩张以及多元治理体系尚未形成的困境，提出从完善法律体系

到加强行业自律，再到引入社会参与的网络直播平台优化路径，促进网络直播平台的完善与长期发展[11]。
在治理路径方面，戴勇和刘颖洁(2022)探索了影响平台生态系统内部治理的四大因素，并指出这些条件的

耦合形成的四种组态均能实现高效治理，对揭示不同情境下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高效治理路径具有重要

的理论与实践意义[3]；徐敬宏和胡世明(2022)研究了互联网平台经济治理的体系构建，强调要从内部治

理、外部监管和协同治理三大方面来实现新时期平台经济生态的协同与共生[12]；陈荣昌(2021)从法治的

时代底色出发，强调应从观念变革、法制完善、多元共治和治理机制四个方面推进平台治理现代化转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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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的研究在分析平台经济治理现状和治理逻辑基础上，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我国平台经济的瓶颈

问题与原因，他们针对目前平台经济治理的瓶颈问题提出专业性的意见，对于提高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

科学化程度具有重大作用。新的政策方案出台往往伴随着新的问题，因此在未来要继续推动平台经济治

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还需要这些学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更好应对新的问题。 

3.1.3. 政策具体落实者——府际网络 
主要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他们是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具体制定者与执行者。在收到中央政府下发文

件后，地方政府根据文件内的目标、内容、标准来确定具体的实施方案，以推动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贯

彻落实。全国范围平台经济治理的推动，最初是从实现区域内平台经济治理为起点的，部分地区最先开

始试点探索区域性平台经济治理，其有效经验得以推广实现全国平台经济治理。 
为推动本市平台经济发展，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上海市早在 2014

年就开始探索平台经济发展体系的构建，其探索出的“一网统管”的实践也为后续其他地区推动平台经

济治理以及全国平台经济治理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除上海以为，其他地区也都积极开展探索实践，

为平台经济治理创新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例如，青海省 2021 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

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9] 38 号)、《商务部等 12 部门关于推进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平台经济

的指导意见》(商建函[2019] 61 号)等文件要求，制定了青海省平台经济规范治理体系。再如，辽宁省为

加快引育新发展格局构建的新动能，推进“智造强省”、“数字辽宁”建设，制定出台了《辽宁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实施意见(辽政办发[2021] 16 号)》，优化平台经济营

商环境，释放平台企业创新动力和发展潜力。整体看来，各地依据中央指导文件中的要求结合地方特殊

性制定本地政策方案，虽然在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但在国家层面的帮助与支持下仍然推动跨区域联

合、跨部门合作等相关工作的开展，推动平台经济治理的创新发展。 

3.1.4. 平台生态产出者——生产者网络 
主要指以交叉网络效应为特征，借助特定价格机制为市场上买卖双方提供贸易平台和服务，从而在

其中赚取利润的第三方经济体——平台企业，他们是平台经济治理生态中的主要产出者。随着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新技术浪潮的不断推进，平台型企业的双链作用对于经济发展的助推力越来越大，它们不仅依

靠互联网提高了市场供需链的运行效率，同时凭借其独立性营造平台自己的价格结构和治理生态[14]。除

了独立性的特点，平台型企业还具有“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双重属性[15]，也正因如此，平台企业的

自利动机与社会责任之间往往冲突，其独立性特征营造的平台自留地容易形成“监管黑箱”，给平台经

济整体治理体系的建设带来阻碍。网络平台往往趋于成为“赚差价”的中间商，使得市场交易过程中的

“柠檬问题”愈加突出[16]。在网络平台巨头的操纵下，互联网将进入一个封建化的空间，形成一个限制

民主自由同时又让强大的守门人和寡头垄断变得更加丰富的空间[17]。在平台内部，用户成为被平台规则

约束的“臣民”，通过贡献日常行为的数字踪迹获得平台使用权，而数据又具备边际成本为零且能够自

我强化的属性，助长了网络平台的垄断特征[18]。在平台外部，技术巨头的权力已经通过对个体数据的控

制深入到社会政治经济系统的微观运行之中，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准公共权力”[19]。由此可见，

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这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而言都是巨大挑战。

如何有效推进平台型企业的自我治理和外部监管，营造良好的平台经济发展环境成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3.1.5. 政策利害相关者——议题网络 
主要包括平台企业从业人员、平台用户(消费者)、工会、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以及大众传媒等。议题

网络是政策网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也是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平台经济治理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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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导致的垄断现象营造了没有充分自由、平等、开放的竞争环境，而任由某些垄断势力或不公平竞争行

为存在，最终会导致消费者必须接受质量很差、价格很高的产品或服务，伤害消费者权益。同时，依托

平台经营的企业也会受到不良影响，不公平和非正当的竞争同样也会损害这些企业组织的利益。在重重

阻碍下，人们对于平台经济治理的呼声日益高涨，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下，这些主体对平台经济治理问题

的关注将会促使这一问题更有可能进入政策议程。作为直接或者间接的受益人，他们对平台经济治理政

策执行的反馈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策创新和政策变迁。 

3.2. 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网络的类型分析 

平台经济治理过程中有着多元的行动主体，这些行动主体通过政策网络影响各阶段区域规划政策的

最终结果(如图 1 所示)。不同时期这些政策行动者的参与程度是不同的，因此本文依据平台企业的发展现

状和发展态势，分阶段探讨我国平台经济治理政策，整理归纳出科层型、委托型和多元主义这三种政策

网络类型的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北大法宝搜索“平台经济”的全文整理 

Figure 1. Statistics of the number of public surveys at the central and local levels of 
governance in my country 
图 1. 我国平台治理中央和地方众测数量统计图 

3.2.1. 爆发式增长阶段(2008 年~2015 年)——科层型网络 
2008 年~2015 年，我国平台经济发展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这一时期平台企业发展充满活力，呈现

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伴随着中国网民数量的日益增加，淘宝逐渐发展成为全球最大 C2C 电商

平台，众多 SNS 平台社交网站活跃，团购网站兴起，微博迅猛发展，打车软件烧钱发红包争抢用户，“互

联网 + 交通”出行一度火爆。 
这一时期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呈现出科层型网络的特征，科层型网络有着中央主导、自上而下的鲜

明特征，且规划决策只发生在政府内部。如表 2，2015 年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

指导意见》，随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指导意见行动计划(2015~2018 年)的通知》，

指出平台经济发展在产业转型方面的重要支撑作用，强调通过云服务平台建设推动跨界融合。总的来说，

这一时期与平台经济相关的政策数量较少，并且政策网络主体之间互动很少，大多都是由上到下的政策

执行过程，科层制色彩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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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entral governance policies in the stage of explosive growth of platform companies in my country 
表 2. 我国平台企业爆发式增长阶段的中央治理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文件 法规类别 专题内容 

2014 年 
6 月 7 日 商务部 《关于举办电子商务理论与实践高级研

修班的通知》 职业与职工教育 开设研修课程：《平台经

济下现代服务业发展》 

2015 年 
11 月 25 日 

工业和 
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

“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行动计划

(2015~2018 年)的通知 
互联网 打造服务产业转型的平台

经济，支持企业跨界联合 

3.2.2. 冒进式竞争阶段(2015 年~2019 年)——委托型网络 
2015 年~2019 年，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出现大量企业并购与重组现象，平台企业竞争剧烈，平台经济

进入冒进式竞争阶段。伴随着“互联网+”概念的首次提出，直播网红等网络热词兴起新的时代潮流，自

媒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知识付费平台也涌现并崛起。尽管互联网拓展了平台经济的发展路径，但它也

加剧了市场竞争，互联网企业日益壮大的同时采取措施打压和收购自媒体平台，为平台经济治理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 
委托型网络中地方政府组成的府际网络处于支配地位，但开始有少量社会团体参与。随着平台经济

的冒进式发展，营商环境建设面临巨大挑战。在诸如商务部等 12 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商品交易市

场发展平台经济的指导意见》、商务部发布的《数字商务企业发展指引(试行)》等中央政策的指导下，地

方政府纷纷作出应对，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平台经济发展的规范性文件，

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绩，并在政策扩散效应的影响下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平台经济治理创新热潮。中央也

积极探索和总结地方的治理经验，公布了一批又一批的平台经济治理优秀案例，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

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作为新形势下平台经济治理的指导性政策文件。如表 3，这一时期

地方规范性文件中涉及平台经济的政策文件比中央文件数量多，并且发布时间较中央早，可以看出平台

经济治理存在地方探索的政策扩散过程以及由下而上的政策创新过程。 
 

Table 3. Typical central governance policies in the stage of aggressive competition among platform enterprises in my coun-
try 
表 3. 我国平台企业冒进式竞争阶段的中央治理典型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文件 法规类别 专题内容 

2016 年 
12 月 18 日 

工业和 
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通知 
计算机软件 以“软件定义”为特征的融合应用

开启信息经济新图景 

2017 年 
3 月 30 日 

工业和 
信息化部 

关于印发《云计算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2017~2019 年)》的

通知 
机关工作综合规定 培育一批基于云计算的平台经济、 

分享经济等新兴业态 

2018 年 
5 月 9 日 

国家互联网 
信息办公室 

《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

(2017 年)》 
互联网， 

营商环境优化 

发展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形成线上

线下结合、产学研用协同、大中小 

企业融合的创新创业格局 

2019 年 商务部 《数字商务企业发展指引

(试行)》 企业综合规定 发展平台经济，建立健全以网络平台

为核心的数字商务生态体系 

3.2.3. 全方位整顿阶段(2020 年开始)——多元主义网络 
从 2020 年开始，尤其 2021 年，平台经济进入全方位整顿阶段，互联网行业头部企业总体营收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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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新高、应用场景全方位覆盖、经济拉动效应显著，电商平台、社交游戏平台、信息搜索平台、交通出

行平台和新闻资讯平台迅猛发展，而平台快速发展催生出的信息泄露、版权侵害、信息污染、算法歧视

等失范现象也日益严峻，资本安全、内容安全、数据安全和权益保护逐渐成为平台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 
多元主义网络是包括多个团体、但仍由政府主导的网络。2021 年 3 月 15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

次会议召开，就平台经济规范与发展问题展开研究[20]。2020 年 10 月 26 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健康发展”。这些重要会议开启了平台经济治理的国家战略新进程，意味

着中央政府所代表的政策社群再次进入区域规划政策网络中。而之前作为府际网络联系平台的各地方政

府的政策探索与创新也被延续下来，并且积极邀请企业家、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等做交流发言，形成了

多元政策网络共同推进国家战略决策的新格局。如表 4，这一时期区域规划和政策的关注重点逐渐从约

束导向的规范管理转向发展导向的协同治理，同时关注平台经济在促就业、助农等领域的重要作用，促

进平台型企业在规范治理中持续健康发展。 
 

Table 4. The typical policy of central governance of Chinese platform enterprises in all-round consolidation phase 
表 4. 我国平台企业全方位整顿阶段的中央治理典型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文件 法规类别 专题内容 

2020.10.19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共中央宣传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14 部门 

关于印发 2020 网络市场监

管专项行动的(网剑行动)方
案的通知 

互联网 

加大执行办案力度，集中整治

网络市场突出问题，不断净化

网络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和

经营者合法权益 

2020.07.1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等 13 部门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

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

大就业的意见 
招工与就业 

有效发挥数字化创新对实体

经济提质增效的带动作用，推

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平

台经济等迈向新阶段 

2021.12.12 国务院 
关于印发“十四五”数字 
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发[2021] 29 号) 

计划综合规定， 
营商环境优化 

探索建立适应平台经济特点

的监管机制，推动线上线下 
监管有效衔接，强化对平台 
经营者及其行为的监管。 

2021.12.14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

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市场管理， 

营商环境优化 
引导平台经济有序竞争， 
强化平台内部生态治理 

 

总而言之，在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政策网络中的各类主体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从 2008-2022
年中央层面发布的有关“平台经济”的 106 份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文的频次

最高，其次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家税务总局和交通运输部，

具体如图 2 所示。此外，平台经济治理相关政策法规类别大多隶属于营商环境优化类别，涉及知识产权、

市场管理、商贸物资、交通运输等诸多方面(如图 3 所示)。由此可见，中国现有平台经济治理在营商环境

优化的框架下渐成体系。相应时期出台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一方面对于发展时期的平台型企业起到了很

好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央引导下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也丰富了我国平台经济治理的内容和形式，在

推动产业转向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中国平台经济治理的政策困境分析 

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也就是网络中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博弈过程。主体间由于资源

的相互依赖而形成不同的网络类型，也在互动过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平台经济治理政策是否能顺利执行，

主要依据各网络类型之间的关系，因此厘清平台经济治理政策中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现实中平台经济

https://doi.org/10.12677/sd.2022.126202


邓婕 
 

 

DOI: 10.12677/sd.2022.126202 1769 可持续发展 
 

主体间的矛盾关系导致中国平台经济治理政策存在以下困境： 
 

 
Figure 2. Statistics chart of the frequency of platform economic governance policies 
issu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图 2. 我国平台经济治理政策中央层面发文部门频次统计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北大法宝搜索“平台经济”的全文整理 

Figure 3. Category of Chinese platform economy governanc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图 3. 我国平台经济治理政策法规类别 

4.1. 政策网络高位推动与生产者网络自利动机诱致政策冲突 

平台经济治理不仅关乎平台企业的发展命运，更是关乎平台企业运营所涉及的平台用户——消费者

和企业用户的切身利益，并且随着平台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也日益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

对于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因此，将平台经济治理提高到国家战略地位是大势所趋。但

是，平台经济治理是一个系统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并存的过程，政府部门需要了解一定的平台算法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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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台运行原理才能准确把握平台经济治理的方向。公共治理的目标是公共利益，这也是政府在高位推

动平台经济治理过程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护平台双方用户的利益不受侵犯是平台经济治理的最终目

的。但是平台企业的发展是一个逐利的过程，不少企业在发展初期通过大量烧钱行为争抢用户，基于利

益导向泄露用户隐私，通过企业兼并的方式做大平台企业规模。这种冒进式的发展策略不仅给企业自身

带来损害，也侵害了消费者利益。滴滴打车、饿了么、淘宝等平台企业都曾出现过类似问题，这成为政

府推动平台经济治理的重要阻碍因素之一。因此，需要政府出台指示性政策文件，以借助政治势能将政

策更好地落实到位。但不同企业的发展情况不一致，平台企业会更偏向于保护企业组织的利益。因此政

策社群与生产者网络之间在权责关系上还有待进一步梳理，这增加了政策网络之间的沟通难度。 

4.2. 网络主体间复杂关系加深政策执行难度 

首先，议题网络中的平台用户、消费者、平台型企业的从业人员等平台经济的利益相关人会向政策

社群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市场监管部门等相关组织表达诉求和寻求权利保护，通过各大媒体平台发表观

点，以期自身需求得到满足。近年来，平台用户个人隐私受到侵犯，由此导致的财产安全以及人身安全

等问题愈演愈烈，平台企业挤压平台商户利益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都是新形势下平台经济治

理的重难点。其次，专业网络中的主体在知识和地位上具有优势，他们往往能精准指出平台经济治理中

的堵点，同时他们对问题的表达有可能会引起网络内其他主体的关注，从而给政策制定者造成压力。但

也无法否认，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并不一定被政府所采纳，这使得他们的参谋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往

往在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听取专家意见有助于完善政策执行过程，提高政策执行效率。最后，政策

社群与府际网络之间缺乏良性互动，一方面平台经济治理政策宏观性和原则性较强，配套政策供给不足，

政策监管力度不够，一定程度上导致执行梗阻；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在平台经济治理政策执行中的价

值导向不完全一致，中央政府把反垄断和平台生态体系建设摆在国家战略高度，政策执行过程中突出国

家公益性价值导向，而地方政府对平台经济治理的价值认同与政策认知存在偏差。个别实施方案中，府

际网络执行主体由工信部、发展改革、财政等多部门协同变成单一的市场监管部门，政策执行合力不足。

这两类主体之间既存在合作的必要性，也存在抗衡的可能性，对平台经济治理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

小觑的。 

4.3. 议题网络行动主体诉求边缘化导致政策缺失与偏差 

议题网络中人员众多，但结构性不强，在议题网络内各主体互动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他们无法像

生产者网络和专业网络中的主体那样基于专业知识或高度相关的工作内容，向网络中的权威主体如中央

政府及其直属机构或者是地方政府建言献策。议题网络中的大部分主体是实际需要平台经济治理的群体，

由于信息不对称、互联网络产生的外部性等问题导致平台用户权益受到侵害，这些障碍正是政府所需要

收集到的信息，因此他们的意见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对于改进平台经济治理工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不过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以及自身资源的缺乏，导致议题网络中的部分人员话语权较弱，使得府际网络以

及政策社群中的主体难以关注到他们的意见。此外，议题网络中的主体还会转向媒体发表意见，然而二

者之间的沟通渠道也较少，难以形成有效互动，最终导致自身诉求难以实现。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要突破上述治理困境，构建中国平台经济生态协同治理政策网络，需要五大政

策网络主体之间加强沟通合作，明确各自的责任权限。具体如图 4 所示，政策社群各类主体在充分吸收

府际网络治理经验、专家学者科学建议以及议题网络的意见反馈的基础上，把握好平台经济的发展规律，

做好平台经济治理的“掌舵人”。府际网络需要准确把握中央的文件要求，在积极探索与充分吸收区域

内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推动政策创新，构建适宜本区域发展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体系和营商环境。议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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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应当积极与专家网络联合，坚持维护自身利益不受侵犯的同时，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正当的渠道

传达到专业网络形成专家意见，从而提高自己的话语权。生产者网络要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在接受政府

和社会力量监督的同时，自身也应该建立相应的平台经济治理策略，在他律与自律的过程中追求更好的发

展，各类平台经济治理主体在交流、协商、监督、保障和共治的理念指导下实现平台经济的协同治理。 
 

 
Figure 4. Network diagram of China Platform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col-
laborative governance policies 
图 4. 中国平台经济生态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示意图 

5. 国外平台经济治理的经验借鉴 

新形势下平台经济发展迅速，推动行业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快速迭代。为应对平台经济的治理

危机，英国、美国和欧盟纷纷作出应对，本文选取这三个区域平台经济治理政策的典型案例加以分析，

按照其运作机制的不同与平台经济治理过程中的三种政策网络类型匹配，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地区、不同

规划机构的政策网络特征及其在区域规划中的行为策略，可以给新形势下我国平台经济治理一些启示。 

5.1. 英国：以“有为政府”为主导的科层治理格局 

在国际金融危机、脱欧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下，英国的平台经济治理显示出在安全与发展之间寻求最

优平衡的特点。其不断适应国际国内局势和科技发展趋势，在探索创新中构建了一套领先全球的平台经

济治理体系。从政策网络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平台企业爆发式增长阶段时期相比，尽管英国的平台经济

治理体系整体也是呈现科层型网络特征的，但其更偏向于一种以“有为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共治格局。

一方面，英国充分利用英国的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通过制定国家层面的《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和《国

家数据战略》统筹企业、政府和公民社会。另一方面，在高水平的网络安全基础上，英国制定了《国家

数据保护法改革咨询方案》，在现行数据治理相关制度上推动一揽子宽松改革，涵盖数据保护、国际数

据。此外，英国作为一个无大规模平台企业的国家，其采取的策略则更强调对国外大型平台的规制和对

本国中小企业的保护。一方面，英国向为本国用户提供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在线市场的平台企业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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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服务税，成立新的数字市场部门，以行使罚款和撤销公司合并等反垄断职权。这显示出英国在平台

经济治理制度上罕见的短期倾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在打破大平台垄断地位方面的紧迫性。另一方

面，英国通过制定《国家工业战略》、《国家数据保护法改革咨询方案》，减轻中小企业运营成本、扩

大政府采购，促进本国中小企业的数字创新。 

5.2. 美国：以“网络自由”为核心的多元共治格局 

美国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体现出鲜明的从宽治理和发展导向。主要制度选择是在国内以加大投资的

方式促进大数据技术发展，在国际层面则以“网络自由”为核心观念支持数据自由流动和平台跨国采集

数据。除了在奥巴马时期接连颁布的《大数据研究与开发计划》和《联邦大数据研究和开发计划》以外，

新上任的拜登政府更是寻求通过立法形式，动用 1000 亿美元投资，实施对数据生产具有重大意义的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美国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受议题网络的影响极大，这也是与我国平台经济治理政策最大

的区别之一。例如：随着平台企业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不断增大，奥巴马政府相继推出了《禁止网

络盗版法》《消费者权利法案》等要求平台对其运载内容和提供的服务负责的法案，但这些法案都在平

台企业的资本游说和社会动员下纷纷搁浅，美国仅出台了去除《通信规范法》第 230 条对儿童和性犯罪

免责的《制止在线非法性交易》法案。此外，在剑桥分析丑闻爆发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脸书以一

纸长效行政令和解，因此美国仍然没有在联邦层级确立统一的用户隐私保护制度，只在州一级通过了《加

州隐私保护法案》。由此可见，美国的议题网络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效力更大一些，往往可以

左右政策社群相关文件和法案的出台。 

5.3. 欧盟：以“立法规制”为特色的委托型治理格局 

欧盟的平台经济治理特色接近于委托型的政策网络，各成员国的平台经济治理立法实践为欧盟搭建

科学系统的平台经济治理法案提供了经验借鉴。欧盟在享受数字平台经济规模扩张与深入发展所带来的

利好之时，也对平台巨头的野蛮生长与攻城略地有着清醒认识。2000 年 6 月，欧盟颁布《电子商务指令》；

2009 年，欧盟通过《欧洲联盟基础条约》；2020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提案力图为网络社交媒体、

线上交易平台等所有数字平台企业议定一套全新市场规则体系——《数字市场法》与《数字服务法》，

二者共同构成了欧盟数字平台规制的“一体两翼”。欧洲议会和德国、法国、意大利等 27 个成员国商议，

将其置于立法程序。两套法案从数字平台监管对象、平台企业经营规范、欧盟方面行政执法权责范畴以

及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措施等方面做出详尽阐释与规定，为欧盟数字平台经济规制提供可行架构。此

外，欧盟针对用户信息权益保护专设具备司法属性的监管机构，以解决数字平台商业利益与用户信息安

全权益的冲突，推动数字平台经济行稳致远。对比可见，我国的委托型治理阶段法治工具的使用较少，

缺乏系统配备的法律保障，也尚未专设司法属性的监管机构，平台经济治理的保障政策不完善。 

6. 新形势下中国平台经济治理的发展向度 

当前，我国平台企业治理不断遇到新问题、新挑战，如果仅仅依靠政府部门单一力量高位强制推动，

不仅在资源和技术上存在不足，还可能导致平台发展受限，引发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矛盾。研究认为，要

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转变治理思路，明确责任边界，发展规范并重，构建起科学完善的平

台经济治理体系和协同治理的平台经济发展格局。 

6.1. 治理思路由规制为主转变为寻求规制与发展的最优平衡 

新形势下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构建工作已深入推进，政策社群、府际网络和议题网络之间的互动显著

增加，生产者网络的规制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在平台经济爆发增长的初期，平台经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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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通过大量规制导向的文件减少平台企业越轨行为的发生，但是由于治理体系的不完善、监督机构和

体系的不健全、沟通渠道的不通畅，平台经济治理大多流于形式，并未起到保护公民权益的目的。随着

我国平台企业的深入发展，平台经济呈现出更多残酷的竞争态势，企业之间的竞争较之以为更加激烈，

平台企业之间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寻求新的竞争优势，不断扩大覆盖范围、丰富运营内容、优化运作方

式的超级平台应运而生，这无疑为平台经济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应当从英国“有为政府”

主导的科层治理模式中看到，适合时代趋势的治理出路必然是在发展与规制中寻求动态平衡的治理策略，

对平台企业的规制是必然的，但是为了适应平台企业面临的新形势，鼓励和支持平台企业积极探索合适

的治理模式，并给与他们财政、政策、法律方面的保障，也是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6.2. 治理过程由政策社群决策转变为多元主体协作参与 

一直以来我国平台经济治理的政策规划都是由政策社群制定的，以规划通告的形式发布给地方政府、

平台企业和公众。因为平台经济治理涉及的行动主体很多，如果像美国一样采用协作式规划模式，会产

生大量的交易成本，且暂时没有合适的区域规划机构来负责主持。但可以改变传统低效的公众参与方式，

先通过专家网络和区域大数据筛选拟定一些区域规划议题，再让市民网络投票选择核心主题、表达利益

诉求。这样不仅使区域规划政策在制定前就获得了一定的民众基础，规划机构还能对投票结果进行地域、

人群分析等，以便有针对性地进行激励性区域政策创新。当然，在区域规划制定后，还应共建共享联合

政策执行信息平台，定期监测区域规划政策的实施情况，允许专家学者获取相关数据，并在研究的基础

上对区域规划政策提出调整建议。 

6.3. 治理方式由单一政策工具为主向多样化的正式工具转变 

传统的平台经济治理政策强调平台企业越轨行为的约束，并且大多政策文件里面提到的也只是一个

方向性的引领和目标计划的象征性地带过，但是新形势下的平台经济治理不仅涉及到隐私安全、算法治

理、反垄断政策等核心议题，更是与就业政策、农村扶贫和国家数据安全等热点议题相关联，单一的方

向指引和统筹性的布局难以实现政策协调。从欧盟发布的一系列数据治理法案可以看出，欧盟的平台经

济治理体系不仅有类似于《电子商务指令》的指导性政策文件，还配套有《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

法》这样的具体性操作类法律，更专设了具有司法属性的监督机构，灵活应用法律工具、货币工具等多

样化的政策手段，从而实现对平台企业的科学性、全方位、动态化的治理。因此，面对越来越大的平台

企业规模和越来越复杂的平台运营现象，平台经济治理的方式应该更加灵活多变，综合运用法律手段、

货币政策等多样化的治理工具，构建科学完善的平台生态治理体系，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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